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宏鑫隆家纺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车间

	设计编号
	16-1-014-1改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. 总信息中楼板定义自动计算自重，砼容重取26KN/m3，板厚120mm，计算结构为3KN/m2，小于计算重量；楼面活荷载为3KN/m2，输入简图为2KN/m2，小于使用荷载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，违反了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5.4.2条规定。（回复重新计算并补计算书，应该完整提供重新计算的计算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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